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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与现状分析
1、项目概况
长春拖拉机厂始建于1958年，曾是国内最大的轮式拖拉机生产基地，累计生产“东方红”系列拖拉机85万余台，出口1.2万台，该厂生产的东方红28型拖拉机不仅畅销国内外，还被印在1960版第三套壹元人民币的正面，成为新中国工业与农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见证。2006年，长春拖拉机厂因产业转型停产，2018年4月厂区旧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并计入吉林省不可移动文物名录，2024年正式升级为省级工业遗产。
2、改造现状
长春拖拉机广旧址改造项目(长拖1958文创园)已于2021年启动，2022年3月实现部分对外开放。改造方案遵循”惨旧如日"原则，完整保留27栋红砖厂房主体结构、钢铁桁架及部分生产设备。
改造过程中采用了在原有锯齿形屋顶下嵌入玻璃幕墙、将锈蚀机床改造为艺术装置、利用原厂区铁路轨道打造景观步道等创新手法，实现了工业遗产与现代功能的有机融合。2025年国庆期间，园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证明地面改造方案已能有效承载文化展示功能。
二、不宜开发地下空间的核心论点
1、政策法规限制
吉林省工业遗产保护法规严格限制地下空间开发。根据《吉林省工业遗产保护条例》第15条规定:“省级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设置专门部门或由专人监测遗产的保存状况，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保持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确保核心物项不被破坏。厂区建筑群作为首级工业遗产，其地下空间开发受到以下限制
（1）文物保护限制:长春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法律法规对国防、人民防空、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矿产资源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拖拉机厂作为省级工业遗产，其地下空间开发需遵循文物保护法规，不得破坏历史遗存。
（2）改造合规要求:《吉林省工业遇产保护条例》第18条强调工业遗产的利用"应当符合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要求，且"选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出现较大改变的应当及时恢复”。地下空间开发可能涉及地基扰动和地下设施改动，破坏原有建筑结构稳定性，违反保护条例要求。
（3）审批准度大:地下空间开发需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建设、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人防等部门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工业遇产保护单位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审批流程更为复
杂，周期更长，且存在被拒风险。
2、建筑结构与地质条件限制
拖拉机厂厂房建筑结构存在地下开发风险，广区建筑群为苏式红砖结构，采用高低跨牌架结构和大跨度钢桁架，层高较高且空间开阔。此美建筑的地下空间开发面临以下技术障碍:
（1） 结构承重风险:拖拉机广厂房的牌彩结构和湖结构地基稳定性有限，若进行地下开挖可能导致地基沉降、结构失衡。根据《长春市厂房楼瓦承重能力检测鉴定内容报告》工业厂房改造需重点评估“地基稳定性、结构体系整体强度和稳定性”，而拖拉机厂厂房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地下开发需进行大规模加国，成本高昂且风险可控性差。
（2） 地质条件吸制:长春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存在砂砾土湿陷性风险。虽然一汽选址地孟家屯地下水位较低，但拖拉机厂厂区周边曾有电键厂等工业设施，可能存在地下水位较高或地质结构不稳定的问题。此外，厂区铁路轨道系统与地下管网可能相互交错，地下开发将面临复杂的工程挑战。
（3） 历史污染隐患:拖拉机厂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地下可能存在工业污染。根据《吉林首生态环境保护智察交办信访案件办结销号的公示》，长春市工业区曾发现重金属超标等问题。若进行地下开发，可能面临高额的污染治理成本，且存在污染扩散风险。
3、文化展示功能与地下空间的不兼容性
工业遗产的文化展示功能与地下空间开发存在本质冲突。文化展示功能需要保持工业遗产的历史真实性，空间连贯性和文化氛围，而地下空间开发则可能导致以下负面影响。工业遗产的文化展示依戴地面建筑与历史场景的直观呈现。若开发地下空间，可能割製厂房与厂区铁路、露天副场等元素的空间关系，破坏工业遇产的完整叙事。以798艺术区为例，其成功在于保留了厂房的包豪斯风格和锯齿形屋顶等历史特征，通过地面空间的再利用实现文化功能转换。2.削弱文化体验效果:地下空间的封闭性与工业遗产开放、沉浸式的展示需求不兼容。文化展示通常需要充足的自然光照和通风条件，而地下空间则需要依戴人工照明通风系统，增加运营成本，降低参观体验。长拖1958文创园的成功案例证明，遇过地面露天副场、市集等业态，游客体验效果最佳，2025年国庆期间园区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远超一般地下文化场馆的接待能力。
增加改造成本:地下空间开发涉及复杂的结构加国、防潮方水、通风采光等工程，成本远高于地面改造。根据《长春市工业进产改造评价标准》，地下空间开发需额外投入约30%-50%的预算用于环境控制系统建设，而这些资金可用于地面文化展示功能的优化。
